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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平台与外方院校达成合作办学意向后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交申请，并附

相关材料（详见附件一）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初审、报学校审批通过 

 

学院、平台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及相关部门指导下与外方洽谈 

 

学校与外方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学院、平台 2 月或 8 月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交合作办学项目

申报材料 （详见附件二）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申报材料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未通过 

 

通过 

 

学校财务部

门向省物价

局申请收费

许可 

招生 

 

终止 

 



附件一 材料清单 

一、项目可行性及必要性论证报告（至少包含以下要点） 

（一） 中外院校及拟合作专业基本信息 

（二） 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论证 

（三） 专业建设及师资培养规划 

二、合作办学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中外方承担的教学比例符合教育部的相关要求： 

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

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

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表》 

 

附件二 材料清单 

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表》 

二、项目人才培养方案 （含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引进外方教育教学资源占比

表等） 

三、项目教学大纲（含选用教材明细） 

四、项目中外教师授课明细表 

五、项目学科建设及师资培养计划 

六、项目拟颁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样本（中、外） 

 


